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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事 教 育

初探「妨害性自主」判決書之
雙方關係及對性平教育的啟發

副教授 趙淑美

提 要

　　本研究主要在透過文件分析，瞭解自《軍事審判法》修法後，地方法

院層級所承審的妨害性自主案件中，軍方人員涉案之判決書中所呈現的行

為態樣、雙方關係等資料，瞭解其中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情況。研究方法

係利用司法院判決書系統中，2013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間，在地

方法院所判決的軍人所涉犯的妨害性自主罪的判決書共計57件，以文件及

描述性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解釋，並特別著重在親密關係暴力的以及影響因

素的探討。最後提出未來性別平等教育或性別主流化課程的精進方向。

壹、緒論

一、問題意識

國內經過三波的婦女運動，已大幅提高國人對婦女權益保障的意識，而距

今十多年前陸續通過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性騷

擾防治法》，促成學校及社會大眾對於性別平權等相關知識的傳播，也提升國

人身體、性自主權以及性平意識。這樣的成果使得台灣的性平指數在國際間表

現亮眼，像是依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所設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在2018年時，我國的性別平等指數居全球第9名，同

時也是亞洲第1名(行政院平等處，2019)。

在性別平權的各面向中，追求人身安全應該是婦女普遍感到仍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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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像是2020年10月28日發生長榮大學鐘姓女大生的性侵害案件，由於

受害人具有馬來西亞華僑身份，除了一躍成為國際間囑目事件，甚而衍生後來

家屬申請國賠以及將加害人引渡回馬的訴求。任何時刻，只要在搜尋引擎上打

上「性騷擾」、「新聞」等關鍵字，總能檢索到各種年齡、職業、社會階層、

場域所涉及的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再再顯示這個問題的普遍性。其

中當涉案人員為軍職人員時，更容易見到負面及驚悚的標題，像是「惡軍人性

侵猥褻8少女還拍裸照、最小12歲遭訴部隊開除」(2020-07-09聯合報)，這些

新聞常導致社會大眾對軍人的不佳觀感。

而在我國逐漸以募兵為主要兵役制度後，軍職本應當成為青年人一項不錯

的職業選擇。在2005年11月所通過的《兵役法》以及《志願士兵服役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將招募志願役士兵範圍予以擴大，主要是放寬女性由限服志願

軍、士官役到志願士兵役，所以每年均有大量女性投入軍事場域擔任各類軍事

職務，目前女性軍職人員已突破總數的14%。我們樂見不再侷限男性為主的軍

事體系，但是這個講究陽剛的軍事場域對於接納女性的到來，似乎仍需要更長

的磨合時間。就個人的觀察以及實際參與調查的性平事件經驗，或許因為宣導

產生效果、女性性平意識提升，所以在這個相對封閉且高壓的環境中，也會出

現原就存在一般社會情境中的性平事件。

原先軍職人員在《陸海空軍刑法》的管轄下，只要涉犯各類罪行，透過《

軍事審判法》多半被施予較一般民眾更重的刑罰，所以修法前對軍人的行為具

有高規範作用，無形中可能收歛了犯罪案情。但在2013年7月發生洪仲丘事件

之後，修訂的《軍事審判法》第1條規定「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

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六條及第

七十六條第一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這次修訂除

了限縮適用軍審法的時機，也限制了當責的罪行種類。換言之，若軍職人員非

在戰時，且犯非屬於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均依《軍事審判法》改由

一般法院加以審理判決。故以妨害性自主罪而言，依法是由地方法院、高等法

院以及最高法院加以審理。原先一般人較難窺見的軍人涉犯各種法律的判決書

，如今都可以透過司法判決書系統中加以查閱。

故本研究想利用《軍審法》修訂後，在地方法院層級所審理的妨害性自主

判決書中，涉案人員為軍職人員的相關案件，以瞭解發生這類案件時的行為樣

態、罪責類型，以及發生情境具有何種情境的脈絡等，以充實在進行相關教學

時的教學內涵。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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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判決書進行文件分析，瞭解自《軍事審判法》修訂後，在各地方法院所

承審之妨害性自主案件中，當事人一方具有軍職身分者，其判決書中呈現的

行為樣態、罪責類型以及行為人的相關因素。

(二)由案例分析中，探討在現階段軍事單位中可精進的性別平權知能。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為文件內容分析法，係利用司法院判決書資料庫中，

以地方法院層級、時間區間、妨害性自主、軍人等關鍵字進行檢索後，將相關的判

決書予以建檔及閱讀後，進行各種設定類別的量化分析，在描述性統計分析時理解

各項統計數據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並加以論述。

一、判決書選取

本研究以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為檢索要件。考量到妨害性自主案件雖

可訴訟到最高法院，但多數案件在地方法院層級即可能結案，故本研究以「地

方法院」層級所作成的司法判決書為研究對象。

在時間區間的考量上，鑑於《軍事審判法》修法後第一條規定：「現役軍

人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追訴、處罰。現役軍人非戰時

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至第

四十六條及第七十六條第一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

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故將所檢索之裁判案件時間列在102年7月1日截

至109年7月31日之間。此段時間內，正是修法後性自主案件交由地方法院受

理區間。

最後，本研究以具有軍人身分而犯妨害性自主罪者為對象。在司法院的法

學資料檢索系統中，若是依據「地方法院」、裁判案由為「妨害性自主」、裁

判主文中加入「軍人」關鍵字限制檢索條件時，則可檢索到57筆判決書。研究

者擬由這些案件中爬梳可以強化軍事單位性平知能的可行方向。

二、分析方法

1.以判決書為文本的文件分析。

2.以頻率、百分比進行各萃取出類別之描述性統計。

參、結果討論與分析

　　研究者在逐一審閱過這57篇判決書之後，本文將聚焦在罪名類型以及雙方關係

進行深入的討論。

一、案件類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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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顯示研究

樣本中共計57件案

件的犯罪名稱、件

數、比例，再以是

否獲得和解的比例

，以及是否獲判緩

刑比例及平均刑期

。由表中可知，以

滿14未滿16歲的性

交罪件數最多(1 4

件)，其次是16歲

以 上 的 強 制 性 交

(13件)以及未滿14

歲的性交罪(12件)

。就刑法22 1條而

言，與未滿16歲少

年性交就是「妨害性自主罪」，主要原因就是未滿16歲者不被認為具有性自主

權，所以即使是在雙方合意情況下發生性行為，仍屬犯罪行為。衡諸這57個案

件中，加害人均為年滿20歲以上之男性(但部分剛年滿20歲)，受害者為未滿

16歲者的性交罪共有26件，幾乎將近一半。顯現出犯案人員對於相關法紀觀

念未臻成熟，也對妨害性自主案件中年齡要件的重要性認知付之闕如，這指出

對於是類行為的相關法治教育搭配性平教育的重要性。

二、雙方關係分析

探討妨害性自主案件中雙方的關係具有理解事件為何以及如何發生，以及

從中發現預防類案發生的積極意義。57個案件中雙方關係為網友、同事、前男

女朋友、認識之人、男女朋友、親人、陌生人以及其他等八類，再依據比例將

之整理如表2所示。

在這八類關係中，依據雙方是否認識/不認識作為區分，可知道在57個案

件中，屬於陌生人之間的犯罪僅有3件，佔5.7%，另外有兩件無法從裁判書中

看出兩造關係而歸為其他類，易言之，兩造雙方為認識之人的比例高達91.2%

。此一結果除了顯示妨害性自主案件極少發生於雙方不認識的情況，如發生於

2020年10月間的長榮女大生案，犯嫌以地利之便而隨機犯案外，許多妨害性

自主案兩造之間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認識關係，這與官方統計資料若合符節。對

表1　涉犯罪名類型、件數、比例及和解比例、獲判緩刑比例以及

平均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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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現象不難加以理解，因為這類需要面對面而肇生的案件，其前提是兩人之間

必須有互動的機會，而且能夠相處於無其他人存在或是他人難以介入的場合。

至於發生在純然陌生人之間並且在環境條件許可(如無他人經過、隱密處等)而

臨時起意，且能已遂的可能性不到一成。

以下依據各類關加以說明。

(一)雙方為網友關係之分析

表2顯示，案件發生時雙方是網友關係的比例近三成，是比例最高的一

類，然而此種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隨著網際網路內容無限化、寬頻

無極限、手機平價化及取得便利，再加上無法自制的上網行為，現代人的生

活已經無形之中受到網路的綁架了，發生在網路上的各類罪行也如同實際世

界一般多元且複雜，與性別有關的問題行為也因網路匿名特性而愈發嚴重，

像是網路色情、網路妨害名譽、網路援助交際、網路霸凌等。以許多交友社

群網站或平台為例，其會員加入資格，除了一些要求年滿18歲才可進入的社

群網站外(但其實並無強制或約束力)，幾乎所有的網站都是隨個人所需，想

要瀏覽什麼都可不受限的加以瀏覽。這種特性對於較年幼的使用者而言，常

因不諳自我保護或是對人不加防範而有過多的自我訊息揭露，這些訊息往往

被有心人加以利用，或是被動之以善意，或是受引誘拍下日後可能受人挾制

隱憂的不當照片、影片，甚至被轉貼到色情網站而造成終生後悔的結果。在

此次的案例中，就有一例是加害者一人分飾兩角，先以大姐姐身分取得女幼

童之信任，使被害人不設防的提供自拍(不雅)影片後，另一角色才再現身利

用機會引誘見面並且性侵得逞。在林漢唐、陳慧娟(2016)的研究中指出：

國內近五成青少年自陳曾在網路上有過一項以上的危險活動，而年齡(年級)

、是否有個人智慧型手機者，則與出現危險網路行為有所關連。在其研究中

亦得到「家長限制」、「家庭凝聚力」、「學校行為投入」及「情感投入」

則與青少年危險網路行為有

負相關；所以就家長或是學

校而言，如何強化青少年對

於網路可能的危險性認知，

如何防範網路上的犯罪行為

並且進行有效的教導，改善

家中溝通以及凝聚力，學校

的投入等對將是國民教育階

段中極重要的教育課題。

表2　案件中雙方關係(依發生比例排序)



空軍軍官雙月刊第220期　25

初探「妨害性自主」判決書之雙方關係及對性平教育的啟發

下表是網友關係的17個案件中法官所宣判罪名。由表中可看出這些犯

行以與未滿14歲性交和未滿16歲性交的案件數最多，從多數案件都會進行

和解以及和解後多數獲得緩刑看來，推測這些案件是兩造合意性行為的可能

性很大，只是這些未滿16歲或是14歲的被害者，出於何種考量或心態而願

意與他人發生性行為、雙方是否有對價關係或是有親密的人際關係需求而未

能在家中或學校獲得滿足等，則需要再多加以深入探討及理解。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透過網路找尋陌生人進行性行為(一夜情)，也成

為當前性議題的新論述範疇。有研究探討網路媒體對於青年的“約炮”行為

的影響，發現社交媒體已對當代青年的性行為產生認知層面的影響，它也具

備了提供青年性行為機會的渠道，而這現象甚至頻繁到讓“約炮”一詞，已

有從態度層面到行為層面均廣被青年人所默許的傾向(吳志遠，2016)。游

雨珊(2019)以線上或面對面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發現網路約炮可說是

成年個體之間一種不能說但是可以做的秘密，會進行網路約炮者，極可能本

身也有著固定的親密關係，而弔詭的是並不會因為自己或伴侶與網友發生性

關係，就影響了原先的親密關係。對於約炮文化的隱然成形，突顯了相關法

律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性行為已然和人際親密關係產生斷裂的後現代社會表

徵，更是提醒我們關注情感要素在當前疏離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約炮行為或

一夜情極有可能產生道德之外的法律問題，像是對象為未成年人(準強制性

交罪)、未滿20歲之人(和誘或略誘罪)、有配偶之人(妨害家庭)、金錢交易

(性剝削、妨害風化)等。所以對於想透過社群網站尋找陌生的性對象者，應

該在行事之前予以三思。因為對於法律不熟而涉法者，就突顯在學校階段中

提供相關的法治教育的重要性。而發生於2020年8至9月間的14歲國中女生

因誤信網友給予工讀機會，離家後被囚禁的社會新聞，也表示著從受害者端

去思考如何教導年輕孩子避免受人欺騙的重要性，年輕的孩子對於家庭以外

的花花世界，由網路中獲得無法核實的訊息，在當前社會環境並非安全無虞

下，如何讓每個個體均有危機意識，並且具備分辨訊息可靠性的能力，也是

對不同年齡階層均需予以重視的。

(二)雙方為男女朋友或前男女朋友關係之分析

前項網友之間發生的合意性行為，受到當前「約炮文化」影響而愈趨頻

繁發生，但是只要兩人之間不要有違反年齡規範以及意願的情況、有暴力相

向或是嗑葯等其他犯罪行為，兩人合則來，不合則去，發生一夜情之後不再

相互牽扯，這些似乎處理起來相對容易。然而在本研究中發現，兩造之間屬

於前男女朋友或是現任男女朋友關係的計有13件，佔全部案件的22.8%，其



220
Air Force Officer Bimonthly

26　http://www.cafa.edu.tw

實比例並不低。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統計資料，在107年度性侵害事件

通報案件統計中，在總數為11,458的案件中，兩造關係為男女朋友的計有

1,888件，前男女朋友者有852件，亦即前男女朋友加上現任男女朋友關係

佔了總數的23.91%(行政院平等會網頁，2020)，與本研究所見之比例相當

接近，也說明了(前)男女朋友之間發生性侵害事件的普遍性。

男女朋友之間發生性侵害事件就符合「約會強暴」的定義。楊雅慧、黎

進三(2014)指出：在約會情境下，當事人其中一方在違反對方意願，以哄

騙、脅迫或傷害的方式，強迫他或她發生性愛行為，或是初次約會或已建立

感情基礎的情侶，發生非自願性的性交(Shultz, Scherman, & Marshall, 

2000)都屬於約會強暴。脅迫、恐嚇或傷害，因為有著外力或暴力特質，所

以比較容易被辨認為強暴，但是甜言蜜語哄騙之下的違反意願或是非完全自

願下所發生的性行為，可能就較難加以認定，因為涉及個人的覺察能力、性

別解讀訊息差異以及受社會通念教化的影響，羅燦煐(2011)指出，受到性

騷擾受害女性未採取符合陽剛界定的對抗方式，並非等同女性默許或同意這

些行為，這對於男性而言，不啻為重要的提醒。

「約會」與「強暴」兩個充滿對立的概念，是如何由被知覺、認識到被

接受的？這原先應屬兩人親密關係的開端，是如何與暴力相互串連的

?Ward(1995)的研究指出，在性觀念及性行為相對開放的歐美地區，在男女

朋友關係之下所發生的性行為，似乎很難被理解為「強暴」，也很少被認定

為一種性侵害或性犯罪。Frazier與Seales(1997)曾取樣美國中西部某大學進

行調查，發現當強暴者是陌生人時，幾乎所有的女大學生都可認定這是強暴

行為，但被熟識者所強暴的女大學生中，卻僅有不到一半的受訪者認為這是

強暴。這可能與社會迷思有關，一般人認為強暴應該是被持有武器的陌生人

所傷害，發生在夜間與戶外鮮少有人之處，在事發當時伴隨著暴力使用及哭

喊抵抗，以及事後對受害者殘留嚴重的外傷才被認為是強暴事件。連芷平、

施俊名(2018)指出這樣的認知像是暗示著約會強暴非屬於真正的犯行，其

結果也不會如同被陌生人強暴一樣，造成受害者在生理上有著明顯的傷痕。

但是遭受約會強暴後，被害人仍可能像是被陌生人強暴一樣，在心理方面留

有嚴重的後遺，例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焦慮或憂鬱(Bechhofer & Parrot, 

1991; Frazier & Seales, 1997; Shapiro & Schwarz, 1997)，甚至有三分之

一的女性被男性強暴後企圖自殺(Koss, 1985)，可見約會強暴對於被害人的

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Warshaw(1988)在30多年前即敏感到這個問題，他與一位心理學家K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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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進行三年的長期研究，訪談了來自32所大學的6159名大學生，探討約

會及熟識強暴的發生率。在這些受訪者之間有近25%的人，反應他們曾有被

性侵害或是企圖性侵害的經驗，而這些人之中則有84%認識對方，並且有

57%的性侵是發生在約會當下。陳若璋在1994年時在國內進行類似的調查，

她抽樣全國九所大學中的2,146位大學生，發現1,074位的女性受訪者，約

1/4曾遭受性侵害或企圖性侵害，這之中有45%的加害人是認識之人，而40%

的加害人為被害人的男朋友或同儕，合計亦有85%的加害者是認識之人。羅

燦煐(1999)針對270位青少年學生所做的調查也發現，5%的女生曾被企圖強

暴，5%的男生坦承自己曾經強迫或企圖強迫約會對象發生性行為，另外在「

保證不會有第三者知道，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的情境條件設定下，有21%

的男生表示會像情境故事中的加害人一樣，強迫對方發生性行為，顯示若身

處某些情境條件下，當事人就可能無意識的接受情境暗示而導致強暴事件的

發生，而最嚴重的是無法知覺到此種強迫就是違反對方的意願。

林慧貞及吳秀峰(2007)以大學生為對象，分析在何種前置情境下所發

生的性行為容易獲得較多的同情，亦即比較不會認為是有強暴性質。結果發

現在十一種設定約會情境進行中，如：女生讓男生達到身體愛撫程度、與之

共同觀看色情影片、由女生主動發起的親密行為、原本同意跟他發生性關係

卻又反悔、兩人之前已有過性行為、或兩人在同居狀態下，則有50%以上的

大學生認為在這些前提下所發生的約會強暴，是可以被原諒的，顯示這樣的

迷思仍舊廣泛存在許多人的認知中，成為影響後續強制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另外像是性別、交往經驗等因素，也發現會對約會強暴認定產生影響：像

是女性傾向認定無論是何種情況，違反意願的性行為都是不可以原諒的，多

數男性則持較寬容的態度，認為這些是可以原諒的。其次，沒有男女交往經

驗的學生態度則較為持平，認為可以原諒與不可原諒者差不多各半，而有男

女交往經驗者，則明顯多數以上認為是可以原諒的。顯示若曾為男女朋友關

係，以及曾經發生過親密性行為，對於是否屬「約會強暴」的認定就會比較

寬鬆。除了先前雙方的交往經驗及親密行為的涉入程度外，個人的自我觀念

也會影響對對方實施強制行為的可能性，例如黃軍義(2015)以自我陳述方

式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具有強制女性性交經驗的大專男生，其社會取

向之自我觀顯著低於沒有強制女性性交經驗的男生，另受訪者之社會取向自

我觀與與強制女性性交行為的關聯高於個人取向自我觀，其中社會及個人取

向自我觀皆低的大專男生做出強制女性性交行為的比例最高。社會取向的自

我觀反映了將自身置於社會情境中的看法，它與看待社會中不同族群者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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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關，現今經常被提及的敵視女性的態度則是強暴者常具有的一項特徵

(Abbey & Mcauslan, 2004; Anderson & Anderson, 2008; Marshall & Mould-

en, 2001)。由此可知，對於男女雙方而言，秉持著尊重對方的性自主權、

以及將每次的親密性行為均應以個別獨立事件看待、重新審視看待社會中各

族群的看法，都是在教育階段中對於學生所強化的意識。

我國刑法221條修法後將「違反意願」的概念入法，而不再侷限強暴、

脅迫下的性行為方屬妨害性自主，且透過國民教育強調尊重身體自主權的重

要性，「約會強暴」的概念才逐漸為人所知。只要在「違反意願」的前提下

，不論雙方關係如何親密，或是曾經到達何種程度的親密行為，都不能抹滅

性暴力的存在。陳若璋(2020)在教育場域中所觀察的校園親密關係中的性

加害/行為人的形成因素，除了權控行為表現、情境利用以及像是性創傷經

驗等形成的壓力源之外，缺乏性知識以及生活型態過於侷限，或是經常接觸

錯誤的性知識訊息而產生的錯誤認知，都是造成親密暴力的可能原因，顯示

處理約會強暴或親密暴力是牽涉層面相當廣且值得關注的議題。

綜言之，在教育階段中必須能夠強化不同受教階層在親密關係互動中，

對於彼此身體自主權的尊重，以及瞭解約會強暴的概念，對於不同性別者在

親密行為中覺察到抗拒的訊號、有效的人際溝技巧等，以及解讀語言、行為

等所傳遞出的訊號等教育的重要性。

(三)雙方為同事關係之分析

表2顯示性侵害案件中兩造為同事關係的件數為11件，佔全部案件比例

為19.3%，其中有三件是屬於男男案件。相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近年來的資

料統計，在102年到107年之間發生於同事之間的性侵害案件比例平均約為

1.16%看來，在軍事場域中所發生的同事之間的性侵害案件的比例似乎較為

高。由於本研究中選取的是具軍人身分的案件，所以同事關係意謂著是同袍

之間發生的侵害事件。為何發生比例會如此高，推測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受

限於軍人生活圈的狹隘，而且因為工作時間性質的緣故，較難維持與民間人

士的經常性互動與友誼關係，加上軍事職務有很大部分是高張力的工作，長

期處於高度緊張下，以及在階層分明的體制下，上對下的權力關係亦相當明

顯。在這些情況綜合之下，使得發生於軍職之間的性侵害案件比起民間較之

偏多。再其次，可能的原因仍在於軍事場域中仍然尊崇陽剛特質，一般對於

帶有粗暴言行之舉止有較大的寬容度，使得許多人對於一方表達出委婉拒絕

之肢體或言語訊息加以忽視，再加上對於個人身體自主權的不夠尊重以及階

級關係，以致造成這樣的結果。但這些推測尚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查資料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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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澄清。

在男男事件中，均發生於寢室中趁受害者入睡無法加以抵抗時所發生的

猥褻或性侵害。雖然無從得知雙方是否具有同性戀傾向，但也提醒我們這些

案件背後隱藏著我們不能加以忽略的事實：其一是軍方不能再漠視同性性傾

向者在軍中存在的事實，其二是同性之間的性侵害案件發生頻率或許比被暴

露的情況還要嚴重。在2011年9月，美國歐巴馬總統即廢除長達18年，對同

性戀者服役「不問不說」的政策，使得同性戀者得以像一般異性戀者自由服

役，而不是選擇繼續躲藏在櫃中以免被不榮譽退伍。但是在恐同/拒同/懼同

意識仍舊普遍的今日，顯示出讓所有軍職人員對於LGBTQ有更明確認識，並

且去污名化等觀念改造工程的必要及急迫性。

(四)雙方為親人之分析

在57個案件中屬於四等血(姻)親之親人性侵案件計有四件(佔7%)，受

害者均為未滿16歲的女童。從107年的統計資料中，總計11,458妨害性自主

案件中發生於直系血親的有753件，旁系血親則有718件，即發生於親人之

間的性侵害案件比例約為1.19%。而在本研究中約為7%的比例，似乎較一般

大眾的發生率高。但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則可能有待釐清。

家內性侵的黑數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根據勵馨基金會的分析，發生

兒童家內性侵案不易被揭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1.親屬關係導致不敢反

抗及揭露；2.年幼兒童對性侵害的認知不足，無從知悉是類行為屬於傷害行

為；3.旁人不作為，導致即便有人知情卻仍使被害人遭受長期傷害。本研究

也從中梳理出受害者至親本身可能亦為受暴受害者，所以無暇或無能力保護

被害人，使得傷害的嚴重性常令人扼腕。至於幼童家內性侵案件不起訴或被

判無罪的原因則在於：1.因年幼而對事件混淆導致證詞反覆；2.受限於語

言表達能力而無法清楚闡述事件經過；3.因大人教唆而導致證詞汙染。是以

家內性侵案被判有罪的情況似乎較其他性侵案更低。

在本次研究的文本中，由於加害者具有軍職身分，本應以保護人民為職

志，但卻對親屬中年幼者進行侵犯，除了兩件加害者本身亦為剛年滿20歲，

自制力及判斷力不足之外，其餘的成年個體則顯示了對於幼年個體的尊重不

夠，對基本人權認識薄弱，或許這是與我國社會氛圍仍未完全脫離父權體制

及文化氛圍使然，再次突顯性別教育以及人權教育仍有待加強。

肆、結語

　　從妨害性自主的判決書中，最重要的發現是該類案件中雙方關係的親近性。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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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均為熟識之人，甚至曾經或現為男女朋友關係者佔了四分之一，所以性平教育

版圖中獨不能缺少情感教育部分。加上許多的年輕加害者對於法律低度涉獵的現象

，也呈現出法治教育似乎尚未在我國國民教育階段紮根，造成加害者可能在無知中

觸法甚而身陷囹圄，所以相關的法治教育似乎應該從小紮根。而在佔最多數軍職人

員的年齡層，正是追求親密關係的重要階段，許多求愛不成造成憾事的新聞屢見不

鮮，顯示國內年輕人可能缺少對於與他人親密關係的建立、經營關係乃至於和平分

手的知能。以下從法治教育以及情感教育兩方向說明性平教育可以精進的方向。

一、法治教育：

持續對相關法規，如《刑法》中的妨害性自主專章、《民法親屬篇》、；

《性別教育平等法》與葉永鋕、《家庭暴力防治法》與鄧如雯、《性別工作平

等法》與職場關係；性騷擾與性侵害之認識與防治；性侵害防範之技巧的宣導。

二、情感教育

在判決書文本分析中可窺見情感教育的重要性，而這正符應了性別平等教

育法施行細則的精神。游美惠及蕭昭君(2018)在教學之中觀察到，時下的偶

像劇等流行文化，影響了大學生對愛情的想像及建構，所以對於如下的主題：

浪漫愛的迷思、有意識的檢視性別刻板行為(男主動女被動、消費買芳心、浪

漫愛商品化、商品浪漫愛化、美貌迷思、階級歧視)，以及對於自己以及他人

身體界限、情感表達的認識、約會與戀愛歷程的認識、交友與約會中的溝通、

網路交友(一夜情)的風險、約會強暴、婚前性態度與婚前性行為的理解，以及

如何分手的藝術。在日後的教學方法中，除了可以利用多種方式進行外，也可

透過議題探討從中培養學生能夠對相關文化現象加以「問題化」的能力，從而

啟動行動的可能性，以消減建構於父權社會中的種種迷思，最終達到建立性別

平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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